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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花蓮縣『教育盃』教育人員籃球錦標賽競賽辦法 

壹、 主旨 

為推展本縣籃球運動風氣，提供各級學校教職員工休閒運動並促進校際聯誼，特

規劃辦理本活動。 

貳、 組織 

一、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 承辦單位：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民小學 

三、 協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花蓮縣立自強國中、花蓮縣立吉安國

中 

參、 比賽辦法 

一、 比賽日期：112 年 12 月 08、09、10 日，共 3 天（12/08 星期五晚上 6 點開始比

賽）。 

二、 比賽場地：花蓮縣立自強國中、花蓮縣立吉安國中。 

三、 比賽組別 

(一)、 公開組 

(二)、 青壯組 

(三)、 老馬組 

(四)、 混合組 

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27 日（星期一）17 時止。 

五、 報名方式 

(一)、 E-mail：galydive@hlc.edu.tw（春日國小高峯志主任）。 

(二)、 請致電確認是否完成報名，春日國小電話：8872628#22。 

六、 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頒行之最新籃球規則。 

七、 競賽制度 

(一)、 視報名隊數多寡由大會決定。 

(二)、 每組報名隊數未達 3 隊則取消該組比賽。 

八、 聯絡方式：春日國小高峯志主任（0922-591436）、8872628#22（公） 

九、 獎勵辦法：八隊以上取前 4 名、八隊以下取前 3 名隊伍頒發獎盃；各組第

一名給予獎狀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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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比賽用球：大會採斯伯丁之皮製籃球。 

十一、 比賽辦法：以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最新頒訂定規則為主。 

十二、 領隊暨抽籤會議 

訂於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 點整，假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小原住

民族資源教室舉行，領隊會議結束後則不可再修改球員名單，未到單位由

大會代為抽簽，不得異議。 

十三、 競賽規定 

(一)、 比賽每節 10 分鐘。 

(二)、 除罰球及暫停停錶外，其餘時間皆不停錶。 

(三)、 第四節最後三分鐘及延長賽停錶。 

十四、 組隊方式 

(一)、 公開組 

1. 凡任職花蓮縣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工（替代役除外），均可組隊報名參

加。 

2. 花蓮縣縣內所有學校之教職員均可跨校組成聯隊參賽。 

3. 青壯組及老馬組可跨組參賽。 

4. 隊伍名稱由各隊自行訂定。 

(二)、 青壯組 

1. 凡任職花蓮縣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工（替代役除外），均可組隊報名參

加。 

2. 年齡規定：需年滿 38 歲至 44 歲（滿足歲）始可報名參加。 

3. 花蓮縣縣內所有學校之教職員均可跨校組成聯隊參賽。 

4. 老馬組可跨組參賽。 

5. 隊伍名稱由各隊自行訂定。 

(三)、 老馬組 

1. 凡任職花蓮縣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工（替代役除外），均可組隊報名參

加。 

2. 年齡規定：需年滿 45 歲（即 67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出生）始可

報名參加。 

3. 花蓮縣縣內所有學校之教職員均可跨校組成聯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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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隊伍名稱由各隊自行訂定。 

(四)、 混合組 

1. 凡任職花蓮縣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工（替代役除外）均可組隊報名參

加。 

2. 花蓮縣縣內所有學校之教職員均可跨校組成聯隊參賽。 

3. 隊伍名稱由各隊自行訂定。 

4. 比賽時，場上至少有 3 位女性球員。 

十五、 參賽資格 

(一)、 花蓮縣內各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及國小等學校之正式教職員

工。 

(二)、 花蓮縣內各級學校之代理（課）教師（不含短期、鐘點代課）及實習

老師。 

(三)、 教育處正式或借調人員。 

(四)、 已退休之教育人員。 

(五)、 各校家長會會長及副會長。 

十六、 身分證明：比賽前請各隊隊職員自行準備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十七、 承辦本項競賽表現績優人員，依規定報請花蓮縣政府辦理獎勵。 

十八、 本賽事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申訴管道，依地方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處理流程辦理，電話可直撥 113 專線進行諮

詢與通報。 

十九、 附則 

(一)、 同一組別每人限報名一隊，若參加 2 隊（含）以上，將取消 2 隊所

有成績及賽程。 

(二)、 比賽前 20 分鐘請各隊勾選先發 5 位球員名單及出場人員球衣號碼。 

(三)、 比賽開始時請兩隊所有參賽選手至場中央列隊及查驗身分，若有任

何問題請馬上提出，並請該員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教師證），

若未能提出任何證明文件則停止該員本場參賽權利。 

(四)、 比賽開始後則不可再提出任何異議。 

(五)、 各隊請穿著整齊服裝參加開幕典禮（開幕典禮時間與賽程同時公告）。 

(六)、 比賽期間如發生鬥毆、罷賽或冒名頂替則取消該隊所有相關賽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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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並依情結輕重提報相關單位議處。 

(七)、 請各隊自行辦理意外醫療險。 

(八)、 大會提供礦泉水，並請各隊共同維護場地清潔。 

(九)、 所有賽程訂於 12 月 04 日前公告在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公告及花

蓮縣玉里鎮春日國小校網，請參賽單位自上網查閱。 

二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另函、處務公告（電）補充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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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花蓮縣『教育盃』教育人員籃球錦標賽報名表 
 

參加組別：□：公開組   □：青壯組   □：老馬組   □：混合組 

隊伍名稱：                                        

聯絡人：                            行動電話：                         

E-mail：                                        

序號 職別 服務學校 職稱 姓名 
(報名混合組請備

註男、女生) 

1 領隊     

2 教練     

3 管理     

4 隊長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13 隊員     

14 隊員     

15 隊員     

聯絡人：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小         教導主任高峯志主任：8872628#22；0922-591436 

※ 同一組別每人限報名一隊。 

※ E-mail 報名：galydive@hlc.edu.tw    教導主任高峯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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